




指定负责人员姓名： 庞小姐 联系电话： 0757-88930886

A 公开招标；B 竞争性谈判；C 询价； D单一 来源；E 竞争性磋

4、 采购人负责做好市场调查工作，向采购代理机构提供采购项目的详细资料，包括项目

的技术、商务、质量及服务要求，在委托时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代理机构，并保证这

些资料的准确性与合法性。

5、 审 定采购代理机构拟定的采购文件和更正或澄清通知。

6、 参加采购代理机构组织 的项目答疑、论证，负责与采购代理机构在规定的 时间内答复

投标人依法提出的询问或者质疑。本 协议约定由采购代理机构直接答复的内容除外。

7、 确 定以下列A 方式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本项目采购活动 (达到公开招标限额，如采用非

公开招标方式需提交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批文) 。

商

8、 确定项目评 审技术专家类型为服务类，由 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从广东省财

政厅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( 原则上每个项目单独抽取评审专家) 抽取专

家。

9、 跟 踪确保本项目的所有相关的政府采购信息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发布，并推送到佛山

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。

10、 根据评审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和推荐中标(成交)候选人名单确 定中标(成交)候选人

为中标(成交)供应商。

11、 如 对预中标(成交)人 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原件核对的，由采购人在交易所现场进行。

12、根据中标(成交)通 知书、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要求与中标(成交)

供应商签订书面采购合同，并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采购合同 (补充合 同)副本

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13、 采购人成立履约验收工作小组负责对中标(成交)供 应商进行履约验收。

14、 按照政府采购管理的规定妥善保管本项目的有关文件。

15、采 购人有权委派采购人代表参加评审委员会，依法参与评审活动，对 评审活动进行监

督，但不得非法干预、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。

(二) 受 托人的责任和义务

1、 遵 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关于 “采购代理机构”的 有关规定。 按国家

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法规，组织实施采购过程中的各项工作。

2、 指 定一位项目负责人，代 表受托人联 系和处理招标采购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及

负责采购项目全流程工作的实施。指 定人员如有变更需书面知会采购人。

项目负责人姓名：邓 小姐 联系电话：0757-82131230 Email:gdzh fs@163.com








